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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515]1 总则
[bookmark: _Toc27776][bookmark: _Toc6580][bookmark: _Toc5976797][bookmark: _Toc5974957]1.1 方案目标
[bookmark: _Toc14057][bookmark: _Toc14815][bookmark: _Toc17368][bookmark: _Toc46929499][bookmark: _Toc11183349][bookmark: _Toc5976799][bookmark: _Toc11183406][bookmark: _Toc5974959][bookmark: _Toc10638497]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逐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促进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组织编制了《泰州市姜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6年度第1103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3312][bookmark: _Toc20828]1.2 方案原则
（1）规划引领，统筹兼顾
以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城乡规划及产业规划等为依据，统筹实施居民点归并、基础设施配套、农田综合整治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2）节约集约，优化布局
严格保护耕地，有效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调整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鼓励和引导建设用地“减量化”，提高用地效益和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人居环境。
（3）尊重意愿，保护权益
坚持先安置后搬迁，充分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群众意见，不得违背群众意愿强制搬迁，依法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收益权。坚持保护耕地与维护农民权益并重，落实相关补偿安置措施，切实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4）合理编制，注重实施
按照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明确组织管理、实施时序、项目安排、资金估算和投资来源等内容，充分论证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实施性。
[bookmark: _Toc20080][bookmark: _Toc26085]1.3 方案任务
以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验收确认的挂钩复垦项目库为基础，落实挂钩建新地块，共同组成挂钩项目区；确定项目区拆旧补偿、建新方案；提出项目区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分析《实施方案》的资金投入情况，明确资金筹措渠道；制定《实施方案》的保障措施，从而达到促进方案实施和调控实施进度的目的。
[bookmark: _Toc22975][bookmark: _Toc6524]1.4 方案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7）《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8）《土地复垦条例》
（9）《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1.4.2 政策文件
（1）《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224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权属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99号）；
（3）《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4〕119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江苏省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方案的批复》（国土资函〔2014〕54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号）；
（6）《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建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2〕95号）；
（7）《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节约集约用地“双提升”行动计划“空间优化”“五量调节”“综合整治”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4〕238号）；
（8）《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213号）；
（9）《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相关审批事项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705号）；
（10）《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782号）；
（11）《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2019年度第四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验收结果确认的通知》（泰自然资发〔2020〕15号）、《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撤销核减2020年度补充耕地项目专项核查监管以及增减挂钩复垦项目结余库中疑似问题项目并重新确认验收结果的通知》（泰自然资发〔2022〕62号）；
（12）《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报批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121号）；
（1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号）；
（14）《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
（15）《中共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关于全力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国土资党组〔2018〕29号）。
1.4.3 相关规划
[bookmark: _Hlk142317187]（1） 《泰州市姜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泰州市姜堰区镇村布局规划》；
（4）《泰州市姜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4—2026年）》。
[bookmark: _Toc25731]

[bookmark: _Toc9245]2 专项规划编制情况
[bookmark: _Toc11896][bookmark: _Toc23715][bookmark: _Toc12879]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增减挂钩的工作要求，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在保护耕地、优化布局、统筹城乡发展、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助力脱贫攻坚，严格规范实施管理，2021年7月16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782号），文件要求立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按照省下达的控制规模，组织编制增减挂钩专项规划，规划期为3年。《泰州市姜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4—2026年）》于2024年3月25日取得批复。专项规划明确规划期内增减挂钩拆旧复垦和建新使用的规模、布局和时序，统筹安排项目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引导城乡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bookmark: _Toc31274][bookmark: _Toc4660][bookmark: _Toc12583]本次实施方案按照专项规划确定的控制规模和布局规定项目区，根据《江苏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编制技术要点（试行）》的要求编制方案，拟使用结余指标新增农用地14.4209公顷（耕地14.3578公顷）、建新区新增建设用地14.4185公顷（耕地13.5924公顷），方案的内容已纳入专项规划，符合专项规划的要求。 
[bookmark: _Toc11183417][bookmark: _Toc11183362][bookmark: _Toc10638507][bookmark: _Toc562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550223][bookmark: _Toc23125][bookmark: _Toc5976801][bookmark: _Toc5974961]

[bookmark: _Toc25681]3 复垦项目库的验收及使用情况
[bookmark: _Toc28733][bookmark: _Toc22842][bookmark: _Toc10550226]3.1 建库实施情况
[bookmark: _Toc11183364][bookmark: _Toc13494591][bookmark: _Toc10550225][bookmark: _Toc11183419][bookmark: _Toc10638509]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先垦后用”的有关要求，本次实施方案使用的是泰州市姜堰区2019年度挂钩复垦项目库中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的29个项目，项目立项建设规模16.8365公顷。
[bookmark: _Toc24480][bookmark: _Toc19129]3.2项目库实施与验收确认情况
[bookmark: _Toc11183421][bookmark: _Toc11183366][bookmark: _Toc10638511][bookmark: _Toc10550209]挂钩复垦项目库规划方案编制完成后，经听证、审查后，各自然资源所（分局）按照规划方案的要求、严格按照《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的工程建设标准进行了复垦，通过对集体建设用地的综合整治，达到了周围农田基本一致的耕作水平。
根据《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2019年度第四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验收结果确认的通知》（泰自然资发〔2020〕15号）、《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撤销核减2020年度补充耕地项目专项核查监管以及增减挂钩复垦项目结余库中疑似问题项目并重新确认验收结果的通知》（泰自然资发〔2022〕62号）。本次规划涉及姜堰区2019年度挂钩复垦项目库中的29个项目，经验收确认新增农用地面积16.7762公顷，新增耕地面积16.7067公顷，扣除核减面积后，新增农用地面积16.3813公顷，新增耕地面积16.3182公顷。具体情况见表3-1。
[bookmark: _Toc26712]

表3-1 本次实施方案涉及复垦项目验收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编号
	建设规模
	验收新增
农用地
	验收新增
耕地
	核减新增农用地面积
	核减新增耕地面积
	核减后新增农用地面积
	核减后新增耕地面积

	1
	FG19MM198
	1.2244
	1.1759
	1.1759
	0.0000
	0.0000
	1.1759
	1.1759

	2
	FG19MM330
	2.0024
	1.9994
	1.9994
	0.3445
	0.3445
	1.6549
	1.6549

	3
	FG19MM386
	0.5313
	0.5313
	0.5313
	0.0000
	0.0000
	0.5313
	0.5313

	4
	FG19MM394
	0.8471
	0.8471
	0.8471
	0.0000
	0.0000
	0.8471
	0.8471

	5
	FG19MM427
	0.4365
	0.4365
	0.4365
	0.0000
	0.0000
	0.4365
	0.4365

	6
	FG19MM429
	0.5209
	0.5209
	0.5209
	0.0000
	0.0000
	0.5209
	0.5209

	7
	FG19MM430
	0.4564
	0.4564
	0.4564
	0.0000
	0.0000
	0.4564
	0.4564

	8
	FG19MM432
	0.9361
	0.9361
	0.9359
	0.0000
	0.0000
	0.9361
	0.9359

	9
	FG19MM433
	0.5219
	0.5219
	0.5219
	0.0000
	0.0000
	0.5219
	0.5219

	10
	FG19MM437
	0.5555
	0.5555
	0.5555
	0.0000
	0.0000
	0.5555
	0.5555

	11
	FG19MM440
	0.4475
	0.4475
	0.4475
	0.0000
	0.0000
	0.4475
	0.4475

	12
	FG19MM447
	0.5378
	0.5378
	0.5378
	0.0005
	0.0005
	0.5373
	0.5373

	13
	FG19MM460
	0.6391
	0.6391
	0.6345
	0.0403
	0.0357
	0.5988
	0.5988

	14
	FG19MM470
	0.4896
	0.4896
	0.4896
	0.0000
	0.0000
	0.4896
	0.4896

	15
	FG19MM486
	0.492
	0.492
	0.492
	0.0000
	0.0000
	0.492
	0.492

	16
	FG19MM532
	0.7006
	0.7006
	0.7006
	0.0000
	0.0000
	0.7006
	0.7006

	17
	FG19MM541
	0.4508
	0.4508
	0.4508
	0.0000
	0.0000
	0.4508
	0.4508

	18
	FG19MM543
	0.2836
	0.2836
	0.2836
	0.0000
	0.0000
	0.2836
	0.2836

	19
	FG19MM549
	0.4413
	0.4413
	0.4413
	0.0000
	0.0000
	0.4413
	0.4413

	20
	FG19MM565
	0.4404
	0.4404
	0.4404
	0.0000
	0.0000
	0.4404
	0.4404

	21
	FG19MM573
	0.3853
	0.3853
	0.3853
	0.0000
	0.0000
	0.3853
	0.3853

	22
	FG19MM579
	0.5600
	0.5600
	0.560
	0.0000
	0.0000
	0.5600
	0.560

	23
	FG19MM639
	0.4166
	0.4078
	0.3962
	0.0096
	0.0078
	0.3982
	0.3884

	24
	FG19MM661
	0.4237
	0.4237
	0.4237
	0.0000
	0.0000
	0.4237
	0.4237

	25
	FG19MM674
	0.432
	0.432
	0.422
	0.0000
	0.0000
	0.432
	0.422

	26
	FG19MM678
	0.4663
	0.4663
	0.449
	0.0000
	0.0000
	0.4663
	0.449

	27
	FG19MM684
	0.4121
	0.4121
	0.4041
	0.0000
	0.0000
	0.4121
	0.4041

	28
	FG19MM722
	0.3692
	0.3692
	0.3629
	0.0000
	0.0000
	0.3692
	0.3629

	29
	FG19MM729
	0.4161
	0.4161
	0.4046
	0.0000
	0.0000
	0.4161
	0.4046

	合计
	16.8365
	16.7762
	16.7067
	0.3949
	0.3885
	16.3813
	16.3182


[bookmark: _Toc19457]3.3 项目库使用情况
[bookmark: _Toc138232185][bookmark: _Toc29708]本次方案使用了29个拆旧项目，共262个地块，分布在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使用新增农用地面积14.4209公顷，新增耕地面积14.3578公顷，具体情况见表3-2。
表3-2  拆旧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复垦项目编号
	验收确认
	已使用
	核减面积
	本次使用

	
	建设
规模
	新增农用地
	新增
耕地
	农用地
	新增
耕地
	农用地
	新增
耕地
	农用地
	新增
耕地

	FG19MM198
	1.2244
	1.1759
	1.1759
	0.6361
	0.6361
	0.0000
	0.0000
	0.5398
	0.5398

	FG19MM330
	2.0024
	1.9994
	1.9994
	0.2653
	0.2653
	0.3445
	0.3445
	1.3896
	1.3896

	FG19MM386
	0.5313
	0.5313
	0.5313
	0.0226
	0.0226
	0.0000
	0.0000
	0.5087
	0.5087

	FG19MM394
	0.8471
	0.8471
	0.8471
	0.4154
	0.4154
	0.0000
	0.0000
	0.4317
	0.4317

	FG19MM427
	0.4365
	0.4365
	0.4365
	0.0267
	0.0267
	0.0000
	0.0000
	0.4098
	0.4098

	FG19MM429
	0.5209
	0.5209
	0.5209
	0.0703
	0.0703
	0.0000
	0.0000
	0.4506
	0.4506

	FG19MM430
	0.4564
	0.4564
	0.456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564
	0.4564

	FG19MM432
	0.9361
	0.9361
	0.9359
	0.3543
	0.3543
	0.0000
	0.0000
	0.5818
	0.5816

	FG19MM433
	0.5219
	0.5219
	0.521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5219
	0.5219

	FG19MM437
	0.5555
	0.5555
	0.555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5555
	0.5555

	FG19MM440
	0.4475
	0.4475
	0.447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475
	0.4475

	FG19MM447
	0.5378
	0.5378
	0.5378
	0.0253
	0.0253
	0.0005
	0.0005
	0.5120
	0.5120

	FG19MM460
	0.6391
	0.6391
	0.6345
	0.0403
	0.0403
	0.0403
	0.0357
	0.5988
	0.5988

	FG19MM470
	0.4896
	0.4896
	0.489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896
	0.4896

	FG19MM486
	0.4920
	0.4920
	0.492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920
	0.4920

	FG19MM532
	0.7006
	0.7006
	0.7006
	0.1169
	0.1169
	0.0000
	0.0000
	0.5837
	0.5837

	FG19MM541
	0.4508
	0.4508
	0.450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508
	0.4508

	FG19MM543
	0.2836
	0.2836
	0.283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2836
	0.2836

	FG19MM549
	0.4413
	0.4413
	0.441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413
	0.4413

	FG19MM565
	0.4404
	0.4404
	0.4404
	0.0275
	0.0275
	0.0000
	0.0000
	0.4129
	0.4129

	FG19MM573
	0.3853
	0.3853
	0.385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853
	0.3853

	FG19MM579
	0.5600
	0.5600
	0.56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5600
	0.5600

	FG19MM639
	0.4166
	0.4078
	0.3962
	0.0000
	0.0000
	0.0096
	0.0078
	0.3982
	0.3884

	FG19MM661
	0.4237
	0.4237
	0.423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237
	0.4237

	FG19MM674
	0.4320
	0.4320
	0.422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320
	0.4220

	FG19MM678
	0.4663
	0.4663
	0.449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663
	0.4490

	FG19MM684
	0.4121
	0.4121
	0.404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121
	0.4041

	FG19MM722
	0.3692
	0.3692
	0.362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692
	0.3629

	FG19MM729
	0.4161
	0.4161
	0.404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161
	0.4046

	合计
	16.8365 
	16.7762
	16.7067
	1.9604
	1.9604
	0.3949 
	0.3885
	14.4209 
	14.3578 


[bookmark: _Toc15187]3.4 挂钩复垦项目库剩余情况
本次实施方案涉及的拆旧项目剩余新增农用地0公顷，剩余新增耕地0公顷。
[bookmark: _Toc17206][bookmark: _Toc30312]4 增减挂钩项目区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30391][bookmark: _Toc9886][bookmark: _Toc5975016][bookmark: _Toc5976812]4.1 项目区概况
4.1.1 项目区规模与范围
[bookmark: _Toc8373336][bookmark: _Toc10638514]《实施方案》涉及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根据项目区划分依据，结合《实施方案》所涉及镇（街道）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共组成1个项目区，项目区名称为泰州市姜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6年度第1103批实施方案项目区（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项目区编号为26M041103，位置见图4-1。
表4-1  项目区划分情况表
	项目区名称
	项目区编号
	复垦乡镇
	建新乡镇

	泰州市姜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6年度第1103批实施方案项目区（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
	26M041103
	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
	溱潼镇


拆旧地块复垦前总面积为14.4782公顷，分布在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主要为零散的农村居民点，拆旧区复垦后新增农用地14.4209公顷，新增耕地14.3578公顷。
建新地块分布在溱潼镇。建新地块总面积为14.5072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14.4185公顷，占用农用地14.4185公顷，占用耕地13.5924公顷，全部为建新留用地块。
[image: 图4-1  项目区位置示意图]

图4-1  项目区位置示意图
4.1.2 区位概况
[image: ][image: ]泰州市姜堰区位于江苏省中部、江淮之间，北纬32°20′～32°42′、东经119°48′～120°18′，地跨长江三角洲和里下河平原。东邻海安市，南接泰兴市，北毗兴化市、东台市，西连泰州市海陵区、高港区。
[bookmark: _Hlk141890079]图4-2泰州市姜堰区位示意图
4.1.3 自然概况
（1）气候
姜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风环流气候影响显著，四季分明，冬夏较长，春秋较短。常年平均气温14.5℃；年平均积温5365.6℃；平均年降水量991.7毫米，年平均雨日117天；年平均日照时数22059小时；无霜期215天。作物生长季较长，日平均气温高于10℃的作物生长期平均为223天，高于15℃喜温作物生长期172天。全年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水充沛，农业气候条件优越。
（2）地形地貌
区域内南部地面高程4.5～6.5米，属长江三角洲平原；北部地面高程2.5米，属江淮湖洼平原。
（3）自然资源
姜堰区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农作物主产水稻、三麦、棉花、大豆、油菜等，特色经济作物有香丝瓜、青椒、食用菌等，绿色食品有“河横大米”“三泰酱菜”等，养殖业主产猪、羊、鸡、鹅等，水产品主要有鱼、蟹、虾等，特种养殖有彩豚、鹌鹑、银鱼等。境内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4）水资源
姜堰区境内河流分属两大水系，南部是长江水系，北部是淮河水系。通扬运河、周山河、西姜黄河等主要河流构成“四横十竖”水系。
（5）矿产资源
姜堰区矿产资源主要有里下河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粘土以及溱湖风景区的地热矿泉水等。
4.1.4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2025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 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康养名城 活力姜堰”发展定位，坚持产业为先、城市为基、民生为本，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较好地完成了区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位居全市前列，工业开票首次登上千亿台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bookmark: _Toc13009][bookmark: _Toc15123]4.2 搬迁补偿方案
[bookmark: _Hlk38269373]本次实施方案拆旧地块实际使用新增农用地面积14.4209公顷，新增耕地面积14.3578公顷。项目区内搬迁农户240户、720人。通过征求复垦区所涉及农户意见，均选择货币补偿方式。依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市区房屋征收搬迁相关事项的通知》（泰政发〔2014〕157号）《市政府关于公布泰州市市区房屋征收重置价格和装潢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泰政发〔2021〕115号）相关规定，结合泰州市姜堰区近几年搬迁补偿情况确定的。主要搬迁补偿标准如下：
表4-3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搬迁补偿标准表
	项目
	拆迁补偿单价（元/㎡）
	单位

	农村居民点
	楼房
	1300
	元/㎡

	
	平房
	800
	元/㎡

	农村居民点
	附属用房
	520
	元/㎡


表4-4  搬迁补偿费测算表
	项目
	标准
	拆迁工程量
	拆迁补偿费（万元）

	
	数量
	单位
	
	

	房屋拆迁补偿费
	楼房
	1300
	元/㎡
	6355
	826.15

	
	平房
	800
	元/㎡
	8887
	710.96

	
	附房
	520
	元/㎡
	921
	47.89

	合计
	1585


经统计，项目区的搬迁补偿实际共支出1585万元，补偿款已全部补偿到位。
[bookmark: _Toc29609][bookmark: _Toc20570]4.3 挂钩方案
泰州市姜堰区本次实施方案安排5块建新用地，建新用地总面积14.5072公顷，占用农用地14.4185公顷（含耕地13.5924公顷），土地利用方向为工矿用地。
实施方案拆旧复垦项目为泰州市姜堰区2019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备选库项目，通过村庄复垦，新增农用地面积14.4209公顷，新增耕地面积14.3578公顷，通过平整土地提高土地质量和利用效率，采用技术措施、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改良土壤条件，同时合理使用周边灌排体系、田间道路系统，全面提升新增耕地质量，建设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项目拆旧复垦地块复垦新增耕地所在地周边耕地国家利用质量等别均为六等。
因此，本方案实施后，项目区内耕地数量有一定的增加、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
[bookmark: _Toc9918][bookmark: _Toc4835]4.4 建新安置方案
    本次实施方案不涉及建新安置地块。
[bookmark: _Toc2016][bookmark: _Toc31446]4.5 建新留用方案
《实施方案》建新留用区布局由泰州市姜堰区政府按照国家供地政策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依据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相关产业规划以及项目区布局的基本原则统筹安排、统一实施。
建新留用区共涉及5个地块，位于溱潼镇。建新留用地块总面积为14.5072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14.4185公顷，占用农用地14.4185公顷，占用耕地13.5924公顷。建新留用区的土地利用方向为工矿用地，拟于2026年开展项目建设。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通过提高投资强度和产业提升，实现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双提升，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效缓解用地供需矛盾，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态环境质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表4-5项目区建新留用地块情况表
单位：公顷
	项目区编号
	地块编号
	乡镇
	建新留用地块
	土地利用方向

	
	
	
	地块总面积
	建新用地规模
	其中占农用地
	其中占用耕地
	

	26M041103
	GL26M041103-01
	溱潼镇
	4.7462
	4.7462
	4.7462
	4.5169
	工矿用地

	
	GL26M041103-02
	溱潼镇
	1.3142
	1.3142
	1.3142
	1.3044
	工矿用地

	
	GL26M041103-03
	溱潼镇
	2.7205
	2.7205
	2.7205
	2.6587
	工矿用地

	
	GL26M041103-04
	溱潼镇
	1.7524
	1.7524
	1.6637
	1.5488
	工矿用地

	
	GL26M041103-05
	溱潼镇
	3.9739
	3.9739
	3.9739
	3.5636
	工矿用地

	
	合计
	14.5072
	14.4185
	14.4185
	13.5924
	


[bookmark: _Toc3065][bookmark: _Toc26638]4.6 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4.6.1 与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衔接
2023年8月，江苏省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苏政复〔2023〕19号）。本次实施方案是在《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指导和控制下编制的。所有建新地块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集中建设区内，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规则。建新地块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示意图如下：
[image: 建新地块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图]
图4-3  建新地块与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衔接图
4.6.2 与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衔接
《实施方案》与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进行衔接，本次建新用地不位于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内。
[image: 建新地块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衔接图]
图4-4建新地块与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衔接示意图
[bookmark: _Toc28666][bookmark: _Hlk141891511]4.6.3 与镇村布局规划的协调
泰州市姜堰区镇村布局规划以进一步优化姜堰镇村布局，明确自然村庄分类和布局，引导农村人居环境分类整治，提升乡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目的，明确了各乡镇的村庄布局以及镇域内的工业用地布局，并将全区自然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规划搬迁撤并类村庄和其它一般类村庄五类，其中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为规划发展村庄。
《实施方案》建新地块布局在镇村布局规划确定的规划发展村庄内，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增强乡村特色、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bookmark: _Toc27457]5 项目区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bookmark: _Toc4834]5.1 土地权属调整依据及原则
5.1.1 依法依规原则
土地权属调整必须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法律程序，通过申报、地籍调查、权属审核、注册登记和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等程序予以明确土地产权主体，核实、调整和确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5.1.2 确权在先原则
[bookmark: _Hlk38269432]对列入建新区的区域，要按照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要求优先开展工作。
5.1.3 自愿协商原则
涉及土地权属调整的，要按照政府引导、村组协调、农民自愿的要求协商解决，尊重权利人意愿，维护其合法权益。
5.1.4 公平公开原则
[bookmark: _Toc11183372][bookmark: _Toc11183427][bookmark: _Toc46929519]土地权属调整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调整不当，往往会造成土地纠纷，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在土地权属调整过程中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协调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5.1.5 维护稳定原则
工程实施前后的土地行政境界和权属界线尽量保持一致，不做大的调整改变，以保持村行政区域的相对稳定，避免产生新的土地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29439]5.2 土地权属调整内容
权属调整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和土地使用权的调整。工程实施过程中做到权属界线不消失，保证工程结束后权属的界定。
5.2.1 已经完成的土地使用权调整
主要是指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调整，目前已经完成。已在挂钩复垦项目实施前进行公告，与搬迁户签订协议、把搬迁让房后使用权证收回并注销，对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垦整理新增的农用地并入周边的农田中，由原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在土地所有权不变和土地用途不改变的前提下，已将复垦整理新增的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由原集体依法统一发包，该承包收益归原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5.2.2 将要实施的土地权属调整
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对于本次建新区涉及的土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情形，可依法实施征收。
[bookmark: _Toc19867]5.3 土地权属现状与范围
该批次实施方案涉及拆旧区的大伦镇、顾高镇、蒋垛镇、梁徐街道、溱潼镇、天目山街道、俞垛镇、张甸镇和建新区的溱潼镇。其中拆旧区复垦新增农用地14.4209公顷（含耕地14.3578公顷）；建新区总面积14.5072公顷，其中新增建设规模14.4185公顷。建新区拟征收集体土地14.5072公顷，建新用地主要用途为工矿用地。
土地各项权属登记工作已经完成，并完成了建新区的勘测定界工作。目前，权属合法、地类正确、面积准确、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保障了项目的实施。
[bookmark: _Toc3359]5.4 土地权属调整程序和方式
5.4.1 开展土地权属调整意愿调查
应全面了解项目区内群众对土地权属调整的意愿，为科学合理制定权属调整方案提供依据。
5.4.2 开展土地权属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应查清项目区内各类用地面积、分布与数量，明确项目区内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农产承包经营土地的数量、位置和界线，并经农户签字确认；确保地块面积、权利清楚；对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待争议解决后再开展相关工作。
5.4.3 编制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要明确土地权属调整的类型、原则和方法、土地分配方式，以及土地权属调整后各权属主体分配的土地位置、范围、地类和数量，并进行公示。
5.4.4 签订权属调整协议书，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工程完成后，应及时开展地籍测量和土地权属调整，及时更新调查图件和统计台账，及时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bookmark: _Toc24568][bookmark: _Toc32421]6 资金保障方案
[bookmark: _Toc29935]6.1 投资情况
   本次实施本次方案投资成本为1764.5118万元，主要涉及拆旧区土地复垦工程费、拆迁补偿费、新增耕地后期管护费用。
6.1.1 土地复垦工程费用
本次实施方案选取的拆旧地块复垦前总面积14.4782公顷，项目复垦后新增农用地14.4209公顷，新增耕地14.3578公顷。项目均已实施完毕，通过对土地复垦中的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不可预见费等汇总并结合各乡镇（街道）实际情况，确定土地复垦费标准约为12万元/公顷计算，因此土地复垦费用为173.0508万元。
6.1.2 搬迁补偿费用
根据姜堰区2019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实施情况，本次方案涉及拆旧地块262个，共拆除农村居民点14.4209公顷，项目区的搬迁补偿费用1585万元。
6.1.3 后期管护费
    为切实提高复垦后新增耕地质量，强化后续培肥，拆旧项目竣工后，及时将其移交给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落实新增耕地后续管理和维护，同时每年落实管护资金300元/亩用于加强项目后期管护，跟踪管理年限原则上不少于五年，本次后期管护年限为十年。本方案涉及拆旧区新增耕地面积14.3578公顷，此项费用共需6.461万元。
[bookmark: _Toc2165]6.2 资金筹措方案
6.2.1 资金筹措
本实施方案资金筹措主要来源于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和政府财政预算。
①土地出让金纯收益
本实施方案建新用地规模14.5072公顷，用途为工矿用地。参照泰州市姜堰区近三年土地出让收益情况并折算存收益，工矿用地出让单价为408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为5918.94万元，扣除五通一平、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征地费用、社会保障资金等费用共计约4580.46万元后，可用于本方案资金约 1338.48万元。
②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
依据《省政府关于筹集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的暂行规定》（苏政发〔1991〕148号）以及《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计经委等部门关于提高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苏政办发〔1995〕62号），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非农业建设征（拨）占用土地每亩加收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泰州市姜堰区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征收标准为每亩2000元。项目区建新留用区总面积14.5072公顷，由此可以筹集资金43.52万元。
③政府财政预算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本实施方案存在382.5118万元的资金缺口由泰州市姜堰区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兜底，确保不形成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6.2.2 资金平衡
泰州市姜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6年度第1103批实施方案总投资1764.51万元，可筹措资金1382万元，存在382.51万元的资金缺口，由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财政预算托底。
表4-6资金平衡分析表
	投资成本（万元）
	资金来源（万元）

	土地复垦费
	173.05
	土地出让纯收益
	1338.48

	搬迁补偿费
	1585
	政府财政预算
	382.51

	后期管护费
	6.46
	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
	43.52

	小计
	1764.51
	小计
	1764.51



综上所述，项目总投资1764.51万元，可筹集资金1764.51万元，可实现资金平衡，切实保障群众利益不受损，同时不形成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bookmark: _Toc9684][bookmark: _Toc24524]7 实施方案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6225]7.1 组织保障
（1）按照群众自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依法推进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布局更合理，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2）在增减挂钩中严格遵守“先安置后搬迁”“先复垦后使用”的原则。先落实好安置方案，做好安置房建设等工作，然后实施搬迁。
（3）项目涉及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调整、互换、使用，必须统一纳入项目区，按项目区整体审批。对未纳入项目区的地块，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4）通过开展土地评估、界定土地权属，按照同类土地等价交换的原则，合理进行土地调整、互换和补偿。
（5）项目区竣工验收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地籍调查，明确地块界址，并依法办理土地产权登记手续，保护土地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10683]7.2 制度保障
为了更好地开展增减挂钩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姜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工作小组指导相关工作，统筹安排、统一操作，同时采取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机制，确保实施方案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8395]7.3 技术保障
（1）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应建立节余指标调剂监管平台，已经完成的复垦安置方案、建新方案应实时备案，上图入库，确保复垦地块和建新精准落地，做到数量真实、质量可靠。
（2）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应充分利用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等手段，对复垦农用地和耕地等进行定期核查。
（3）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应通过监管平台和实地抽查，对跨省域调剂结余指标工作开展日常监测监管。
[bookmark: _Toc18402]7.4 资金保障
根据《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专设财务账户、建账立制、规范财务手续，实行财务管理达到账物、账证、账据相符，努力做到增收节支，定期进行财务审计。
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结合项目区的实际情况，研究落实具体的实施制度，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实行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截留、不挤占挪用；坚持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力争不突破投资总额；坚持严把资金流转渠道，层层设立专账，实行一支笔审批；坚持项目资金决算制度，严格资金审计确保项目资金落到实处。

















[bookmark: _GoBack]
28

image3.jpeg




image4.jpeg
ZRIM 11 22 38 DX 3, 2 2 U P M A 2 L RO R 2026 45 [ 55 1 1034t Siz it 77 52 1 b b
| i [ 2 ()R LRI (2021—20354E) HLRIE (53R

)

7] ) GL26M041103~ J

a

) snwm T AR REIX
— X KA RS

[ BUUCTUEE =

0 wiemex [ v rreEsrRx
st [ st
R X

L

Gl ZRIH A RBUR 1:10,000 LISE AR S IR S AR b SRS o]





image5.jpeg
GL26M041103-05

=371
[ — T

Tlmn

| JHn
AR

[ s dsmeri

X

GL26M041103-01

GL26M041103-02 — __

.
|

7 =
b

GL26M041103-03





image1.jpeg
i

[ s
[ wimsese
o RSIEK





image2.png




